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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舒圣祥

8月19日，海南椰树集团有限
公司发文为“职业经理学校”公开
招生。总经理有百万年薪、有别墅
奖、有分红股奖、有海景房奖，应征
者需遵守两点承诺：一要承诺做到

“两不”，即：忠诚不谋私，顾事业不
顾家；二要承诺终身在椰树服务。
要写承诺书，承诺以房产作抵押，
离开椰树以房产偿还，防止将椰树
作为跳板、学到经验后跳槽。

椰树集团把自己的招聘广告，
搞成了招生广告，形式上颇有创
新，也成功地引起了外界关注；只

不过，这个招聘广告，很像是之前
椰树发布的那个“我从小喝到大”
的疑似丰胸广告，很是无脑。

不难看出，椰树想要招聘和培
养的未来企业领导人，既要不顾家
庭，不顾亲人，还要终身忠诚，不能
跳槽，俨然一架失却人性的程式化
机器。而“以房产作为抵押”的规
定，不仅不懂法，也损害了企业的
形象。

既以优渥福利诱惑之，又要求
忠诚不谋私，明摆着自相矛盾。人
们前来应聘就是为了薪资福利而
来，可不就是“谋私”么？谋私并不
可耻，没必要刻意遮掩，应聘者都

是理性的人，必然会有私利考量，
只要不因私利而侵害企业利益，就
应该被允许。“忠诚不谋私”听着不
像招聘职业经理，更像是训化家
奴。

“顾事业不顾家”的要求更为
荒诞，因为事业与家从来不是矛盾
对立体。以顾事业为由不顾家，往
往都是拙劣的谎言；顾家若与顾事
业对立，所谓事业其实也就没了价
值与意义。椰树集团将“顾事业不
顾家”作为招聘条件和企业文化予
以宣传，人们当然会问：椰树的事
业到底是什么？让喝了椰汁的人，
都不顾家吗？

终身服务不能跳槽的要求，更
是涉嫌违法。员工与企业签的是劳
动合同，不是卖身契约，符合约定
事由或者法定条件，员工可以走，
企业也可以辞退。禁止跳槽既是法
盲的表演，也是对自身的不自信。
防止人才流失，可以通过签订竞业
协议等途径约束，而不是一上来就
要求签个终身卖身契。

上个班居然还得抵押房子，也
不知道指的是公司别墅奖、海景房
奖发下去的房子，还是员工原本自
有的房产。若是前者，奖的其实只
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若是后者，
则明显属违法行为。因为我国劳动

合同法规定得很清楚，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
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
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
动者收取财物。

去椰树集团上班，必须“六亲
不认”，必须终身卖身，否则就得赔
给公司一套房子——— 这班上的，怎
么一股子邪教气质和惊悚气息呢？
都2020年了，还逼人签这种“不平
等条约”，醒醒吧，员工不是家奴，
企业不是领主，椰树的地盘，也得
法治做主。

葛一家之言

大病众筹“余额退还”值得肯定
□苑广阔

近日，《湖北省慈善条例（送
审稿）》（以下简称《条例》）正在省
司法厅官网公示征求意见。针对
近年来因个人求助引发的多起争
议事件，《条例》提出，在求助目的
已经实现的情况下，求助人应将
超额的捐赠资金退还捐赠人或转
赠慈善组织。

《条例》对救助人的权利与义
务，接受求助的慈善组织和网络
平台的责任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增
加求助信息的透明度，遏制虚假

求助信息，避免社会爱心被透支、
被伤害。《条例》同时还规定，求助
人违反条例规定，提供虚假身份
信息、虚构事实骗取他人捐赠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但是在很多网友看来，《条
例》最大的亮点，也是最大的看
点，则是明确规定，在求助人的求
助目的已经达到，或者是已经消
失的情况下，获得的社会捐助还
没有用完，求助人应将超额的捐
赠资金退还捐赠人，或者是转赠
慈善组织。网友之所以对这一规
定如此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近
年来网络众筹的痛点所在。

随着水滴筹、轻松筹等网络
众筹平台的兴起，很多人在自
己或家人遭遇意外事故，罹患
重大疾病的时候，都喜欢在这
些平台上向社会进行求助。作
为一种民间慈善互助方式，这
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少数人却
把其当成了“发财”之道，将看
病剩下的钱挪作他用，为自己购
置各种奢侈品。

这样的现象，严重透支了社
会爱心，也伤害了社会爱心人士
的感情，如果不加以规范和遏制，
势必会对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
展带来负面影响和伤害。而按照

《条例》的规定，在求助人的求助
目的已经实现，比如病好出院，或
者是求助目的已经消失，比如病
人中途离世等情况下，没有用完
的捐赠资金，应该退还捐赠人或
者是转赠慈善组织。这样一来，就
让大病众筹所筹集到的钱，用在
刀刃上。此外，如此规定，在某种
程度上也减轻了一些人夸大病
情，治小病筹大钱的动力，因为你
筹集到再多的钱，如果看病花不
完，还是要退还给捐赠人，或者是
转赠出去，那么这些人自然也就
没有了“作弊”的兴趣了。

这项规定值得肯定，对于解

决目前网络众筹存在的一些弊
端，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现在的一
个问题，就是如何监督筹款人对
善款的合理使用。要做到这一
点，需要网络众筹平台方、医疗
机构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
努力，比如在平台的要求和引导
下，设立专门的筹款账户，并且
由平台和医疗机构进行对接，不
能由筹款人或家属直接接触善
款等。同时，地方性法规条例，也
要对此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保
证善款的合理正确使用，这是剩
余善款能否退还捐赠人或转赠
慈善组织的关键。

大病众筹“余额退还”的规定，能够确保筹集到的钱用在刀刃上，对于解决目前
网络众筹存在的一些弊端，具有积极的作用。

葛公民论坛

“打工还得押房”，应聘不是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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